
    宜蘭縣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112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壹、計畫依據： 

宜蘭縣政府107年 9月12日府計研字第1070153207號函修正

「宜蘭縣政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實施計畫」暨107年 9月14日府計

研字第1070154607號函。 

貳、計畫目標： 

積極推動為民服務高品質政策與方針，塑造專業、便民、高效率的

服務形象，提升本所清新卓越的創新理念，落實為民服務的終極目

標。 

參、實施對象： 

本所全體同仁。 

肆、執行策略、方法： 

實施要項 推動作法 
完成

期限 

執行

單位 
預期效益 

壹、基礎服務 

一、 服務一致及正

確 

(一) 申辦業務標準作

業流程訂定情形

(二)服務及時性 

(三)服務人員專業度

 

1. 受理案件遇有證件不

齊無法辦理，除主動

開立「一次告知單」

詳加說明。

2. 櫃檯受理案件審核，

確保服務品質正確無

誤。

3. 印製最新戶政法令 

  工作手冊、實用戶政

  法規解釋函等法令規

  範，俾為同仁遵循，

  確保案件正確無誤。 

4. 召開所務會議及戶政 

法令講習，藉以強化

法令知能分享實務案

例。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積極提升服務

人員專業能力

提供民眾正確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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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友善 

(一) 服務設施合

宜程度 

(二) 網路使用便

利性 

(三) 服務行為的

友善性 

(四) 服務資訊透

明度 

1、 核心設施方面 ：設
有高度 74 公分的合
適受理櫃台5個、製
發國民身分證櫃台 1
個 ， 以 及 扶 手 座
椅、盥洗室、手機
充電座、嬰兒手推
車、無障礙設施的
導盲磚、專用洽公
停車位、愛心服務
鈴及身障專用盥洗
室等。

2、一般設施方面：設置
服務台、飲水機、
影印機、停車位、
文宣資料。各櫃台
上放置綠色盆栽，
美化環境，並提供
老 花 眼 鏡 、 放 大
鏡、零錢兌換等服
務。

3、提供雙語的標示服
務，在服務項目、
服務人員（姓名及
代理人）、方向引
導等標示正確，規
劃 妥 適 的 申 辦 動
線，以符民眾使用
便利。

4、進行環境美（綠）
化，提供舒適、明
亮、整潔之洽公環
境。

5、加強櫃台服務禮儀，
指派專人引導服務。

6、設置服務台，主動招
呼民眾，供民眾疑慮
諮 詢 並 協 助 填 寫 書
表。

7、注重同仁接聴電話禮
儀態度，用詞和緩語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1、營造舒適

及友善的洽

公環境，以

符合民眾多

元的需求。

2、服務人員

親切有禮，

提升服務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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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態度和藹，並於
鈴聲3響內接聴。

8、對民眾之申請，如有
證件不齊者，隨即由
服務同仁開立「一次
告知單」請其補正，
俾減少民眾奔波，並
杜絕爭議。

9、專人負責新增、更新

   及維護網站資料，且

   隨時檢視網頁正確

   性，辦理網站稽核檢

   測作業。 

貳、服務遞送 

一、 服務便捷 

(一)建置單一窗口整

合服務 

(二)減除申辦案件需

檢附之書表謄本 

 (三)開發線上申辦或

     跨平台通用服務

1、本所設有個綜合受理

   櫃檯，均具「一處收

   件、全程服務」功

   能，全功能度為

   100%。

2、由專人負責網站、電

   話、傳真、民眾預

   約、諮詢回覆。 

3、利用「免書證免謄本

   便民服務系統」、跨

   機關電子閘門，查證

   相關資料，免除民眾

   往返奔波。

4、民眾辦理改名、國籍

   變更及戶籍更正等戶

   籍登記業務均免提戶

   籍謄本，由本所自行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1. 建置單一窗

口整合服

務，提升服

務便捷度

2. 提供跨機關

通報服務，

透過跨平台

通用服務，

免除民眾奔

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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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證，並協助相關親

   屬進行資訊系統資料

   之逕為登記。

5、宣導民眾以新式戶口

  名簿替代戶籍謄本，

  減少戶籍謄本使用 

  量，或上網下載列印

  電子戶籍謄本，方便

  又省時。 

6、與地稅、地政、監

   理、國稅、臺水、臺

   電、壽險公會、勞保

   局、國軍及健保等機

   關實施跨機關通報服

   務，透過機關橫向聯

   繫同步更新戶籍資

   料，或提供加值服

   務，免除民眾奔波各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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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可近性 

(一)客製化服務

   (二)專人全程服務

   主動服務 

1、本所設有老花眼鏡、

  愛心鈴、愛心坡道及

無

  障礙廁所等措施。

2、實施出生、死亡、結

   婚登記特殊到府服務

   措施並辦理中午彈班

   及假日預約結婚登記

   服務。 

3、實施年長、患重大疾

   病或行動不便者到府

（院）服務，年滿65歲

  以上者補證可不須提

供

  二年內照片。 

4、到校辦理年滿14歲國

   中生初領國民身分證

   集體申辦服務。

5、國籍歸化測試隨到隨

  考，因家庭因素等特

  殊原因，提供到府歸

  化測試。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1、關懷樂齡、

行動不便者及

特殊或弱勢族

群，提供客製

化專屬服務。

2、積極推動跨

機關合作及異

地辦理措施，

提升效率簡化

作業流程，減

少民眾往返奔

波之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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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成長及優化 

(一) 突破成長 

(二) 優質服務 

1、辦理出生登記可同時

為新生兒申請健保加

保、通報勞保局申請

生育給付，並協助社

會局受理生育津貼申

請。 

2、接獲出生、死亡、入

出境及法院通報案

件，主動以通知提醒

民眾依限申辦，避免

逾期受罰。 

3、辦理死亡登記後由得

由戶所通報亡故者死

亡資料至壽險公會及

通報勞保局申請家屬

喪葬津貼。 

4、依據「清查人口作業

規定」，定期清查，

瞭解戶籍動態，以正

確戶籍登記。 

5、民眾辦理國民身分證

掛失，主動不定期查

證民眾補發或撤銷掛

失情形，避免被冒名

掛失或久未辦理補

發，造成損害。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提供優質服務

措施，樹立機

關良好親民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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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量能

  一、 內部作業簡化

  二、 服務精進機制 

1、訂定年度「提升服務

品質執行計畫」，由

全員參與，研提創新

服務。 

2、召開所務會議，對各

業務進行檢討督導，

建構學習型組織。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研提創新服務

議案，精進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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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服務評價

  一、 服務滿意

       情形 

  二、 意見回應

       處理情形

1、依據縣政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要點」，
對於民眾陳情案件訂
定處理流程及處理期
限。

2、設有管制簿，相關受
理人員應將處理情
形，詳細記載供日後
查考。

3、定期更新戶所網頁內

容，隨時接收電子信

箱，並設置意見箱及

電子意見箱增加申訴

管道，促進與民眾雙

向溝通。

 

持續

辦理

 

冬山

戶政

 

 

 

 

 

對於民眾意

見、抱怨及

陳情案件，

積極處理回

應，有效協

助民眾解決

問題。 

伍、開放創新 1、為便利民眾洽公，在
單位人力、經費支持

持續 冬 山

戶政
1.跨機關整合

8 

 



  一、開放參與

  二、創新性

下 實 施 「 中 午 不 打
烊」措施。

2、實施異動申辦服務，
服 務 項 目 包 括 ： 出
生、結婚、認領、收
養、終止收養、出生
地 、 監 護 、 廢 止 監
護、未成年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姓名變更
（更正）子女隨同改
註、原住民回復傳統
姓名、回復漢人姓名
及 併 列 羅 馬 拼 音 登
記、初、補換發國民
身分證、補發戶口名
簿…等項。

3、與監理站、地方稅務
局、地政事務所、自
來 水 公 司 、 電 力 公
司、國稅局等單位推
動戶籍異動跨機關7合
1便民服務，於民眾辦
理戶籍異動時，填寫
「戶籍異動跨機關7合
1便民服務」申請書，
經本所掃描成電子檔
後傳送各機關，減少
民眾往返奔波之勞。

4、提供「門牌整編前後
查詢單」，於需用機
關遇有須知門牌整編
前後地址時提供，免
除民眾奔波之苦。

5、實施綜合受理櫃台服
務，一處送件全程服
務：

  為節省民眾候件時間
（每件約 20 鐘），本
所落實單一窗口全程
服務政策，各櫃台均
可受理各項戶籍登記
案件，採單一窗口作

辦理 服務，免除

民眾來回奔

波多機關之

苦，快速達

成 便 民 目

標。

2.確保創新提

案 源 源 不

絕，服務持

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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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效縮短民眾等
候及洽辦時間。 

6、為因應民法修正結婚
登記新制之施行，便
利民眾登記，例假日
本所排訂專人輪值，
受理民眾例假日預約
辦理結婚登記。

7、為達簡政便民之效，
便利民眾申辦，於改
名申請案件本所採隨
到隨辦方式，縮減民
眾往返奔波之苦。

伍、未來努力方向

陸、管考規定： 

一、各實施對象應依據年度為民服務工作事項，確實執行本計畫推動作

法之基本指標，以落實為民服務品質工作。

二、本實施計畫考核作業如下：

(一)年度考核：

    1、配合內政部戶政司戶政業務評鑑，於年度終了報送縣政府戶

       政科辦理彙整作業。

    2、依據計畫執行各實施要項，不定期檢討並於所務會議提出改

       進，且配合「行政院服務品質獎」暨縣政府之「服務品質卓

       越獎」評獎作業，提報年度績效報告陳報縣政府審查。

(二)平時查核：本所不定期召開提升服務品質、簡政便民暨所務會議，

針對各項業務提出建議及檢討，並加以精進或修正，

以落實為民服務工作。

柒、奬懲規定： 

執行本計畫作為有功同仁除依據相關人事法規辦理獎勵外，並優

先推薦參與縣政府年度績優員工或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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